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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723      证券简称：梵净高科      主办券商：招商证券 

 

贵州梵净山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与贵州年利丰置业有限公司签署《解除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交易标的为位于铜大高速出口

左侧梵净山生态农业科技园的 A11、A12栋房产。 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 

贵州年利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年利丰置业”）是公司

的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8年 6月 8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《关于

拟与年利丰置业签署<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>的议案》。 针对该议案，

关联董事宁凯林、张跃成、彭鹏程、李全晖、黄昭辉以及付钢回避表

决，导致有表决权人数不足法定人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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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贵州年利丰置业

有限公司 
贵州铜仁 有限责任公司 贺绍友 

(二)关联关系 

 公司董事长宁凯林之子宁磊持有年利丰置业 46.3%的股份； 公

司董事张跃成的配偶王芳、彭鹏程的配偶李智辉以黄昭辉的配偶肖

响林分别持有年利丰置业 11.4%的股份；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祥持有

年利丰置业 1.5%的股份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甲乙双方（以下所称甲方系年利丰置业，乙方系公司）签署

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第八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约定：出卖人承诺于

2017 年 09 月 30 日前，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，并将办理商

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，交付给买受人。出卖人不能在约定期限内

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，60 日以后，出卖人仍不能

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，买受人有权退房，买受人退房

的，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，

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。 

关于退款：鉴于本次退房系支持区政府的决定，并非甲方单方面

因素造成，因此甲乙双方约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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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退还房款 1000万元

（壹仟万元整），甲方在收到本次购买房屋的政府平台公司支付的购

房款后，5 个工作日内立即支付公司剩余的房款 16,477,943 元，如

甲方一直未能收到房款，则甲方需自行筹集资金支付给乙方，最晚支

付时间为 2018年 12月 20日。 

关于违约责任：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按 2018 年 4 月中国

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年利率 4.75%向乙方支付利息，其中计息时间自

2015 年 8 月 1 日起至甲方将房款全部退还乙方之日止。违约金的支

付时间为全部房款退还给乙方后 5 个工作日内。假定甲方在 2018 年

7 月 31 日之前归还 1000 万，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归还乙方全部房

款，利息计算公式为：26,477,943×4.75%÷365×1208-10,000,000

×4.75%÷365×113）= 4,015,422.93元，以此类推。 

关于退房：乙方在收到甲方退还的房款 1000 万元后，签署《退

房通知书》，然后在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向甲方购买位于铜大高速出

口左侧梵净山生态农业科技园的 A11、A12栋房产。 

贵州梵净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房

款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将严格遵守由双方签署的由贵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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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《商品房买卖

合同》相关条款，由关联方承担违约责任。符合《公司法》、公司

《章程》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关联方业务往来属

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公平、自愿的市场原则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 2018年 5月 21日公司收到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发来的《关

于配合做好电商生态城园区建设有关工作的函》，铜仁市万山区政

府决定购买梵净山生态农业科技园的 A10、A11 、A12、 A13 、A14

栋房产，其中 A11、A12栋房产系公司向年利丰置业购买的房产，

该房产于 2016年 7月投入使用，用作铜仁跑山牛食品有限公司食

品加工生产厂房，至今尚未办理房产证。 

 公司为了进一步聚焦突出主业，己将旗下全资子公司铜仁跑山

牛食品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贵州梵净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，于 2018年 1月 22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。详见公司《关于拟

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》和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

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7-042、2017-043。 

 鉴于以上情况，公司拟与年利丰置业签署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

同》，退还上述房产，年利丰置业退还房款并根据《商品房买卖合

同》承担违约责任。 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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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

在不良影响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配合做好电商生态城园区建设有

关工作的函》 

（二）《贵州梵净山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

会议决议》 

（三）拟签署的《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》 

 

贵州梵净山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   

2018年 6月 12日       


